
內政部移民署「第12屆新住民及子女築夢計畫」申請資料

序號： 口口口 （由移民孚填寫）

第 12屆新住民及子女第夢計畫赧名表

祟摹計畫主趙

1 2 3 4 5 

姓名

（積填住主妻赧名者） （請填隹主妻讓名者）

身分
口新住民 口新住民 口新住民 口新住民 口新住民

口新住民子女 口新住民子女 口新住民子女 口新住民子女 口新住民子女

國籍別（新住民家

長原生國着別）

身分證統一編號

／居留證號

出生年月日

年齡

性別 口男 口女 口男 口女 口男 口女 口男 口女 口男 口女

學歷

就請學校／服務機關

在 全 日、夜間可 ( a) : (El) : （日） : ( El ) : （ 日） : 
連絡之電語(H) （夜）： （夜 ）： （夜 ）： （夜）： （夜）：

手機號碼(M)

主 E-ma i 1 
要

現住（聯絡）
代
地址

( ) 

表

者 戶籍地址 ( ) 

口創業與行鎖紐
口教育 學 臂與藝文 口 多 元媒難與數位

口社會公益服務紐
口環境保護與永續發

紐 科技紐 展紐

1. 參加人數 ：每維人數至多 5人，其中 2人必須為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 。 赧名者僅能擇一赧名， 經赧名後，其
五 醚偶及直系血親均不得重複赧名，重複赧名者，將取消參賽資格 。 另為擴大計畫執行效益，曾參加歷屆本
大

計畫之獲獎者，不得再赧名或列名計畫成員 。
赧

名
2 . 計畫主題：題目自訂，但須與所赧名主題紐別議題棓關。

紐 3. 赧名方式：

別 A. 須先於本活動線上赧名 系統赧名（網址 https://forms. gle/wACcC9cF42UZtXlw6) 。

及 B. 再至內政部全球資訊網 (https: //\V\V\V. moi . gov. tw ) 、本署全球 實 訊網

注 ( https: / /\V\V\V. i mm igrati on. gov. t w ) 或 新 住 民 培 力 發 展 資 訂L 網

意 (https: / / ifi. i mmigrati on. gov. tw ) 下載 (1) 報名表、 (2) 個人實料使用授楫同悉書及 (3)
事 計畫書，於填寫完畢後，請以迴紋針將前述資料，併同 (4) 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3個月內記事不瘠
項

之全戶戶扭謄主或足宜瀝明多分之文仕及表他佐謹頂料 ， 依序整齊裝訂，以掛號郵寄至內政部移民旱

移民事新細「第 12屆新住民及子女痕摹計畫活動小飆」收，寄件地址：「 100213 臺北市中正區賡州街

15號5摟」 。

4. 赧名時間以收件郵戳 日期為憑 ，逾期恕不受理；另赧名檢附之作品及各頻表件， 事後均不予退件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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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茱者身分證明文

件正反而影本（身分

罐或居 留、定居證

等棓關證明 文件）

【身分蹬明文 件 正反面影本】浮貼黏貼處

正面

反而

資格證明影本

（足資蹬明其為新住

民或新住民子女身

分之3個月內記事不

省之全戶戶籍謄本

或其他文件）

【 參 加 資 格證明 影 本】 黏貼處（可另附於後）

家長同念書

茲同意本人未成年子女 ， 報名 參加「第 12屆新住民及子女第夢計畫」，已詳閲本計畫

內容及注意事項 ， 同意遵守及配合本計畫桂關規定 。

此致 內政部移民塌

參賽者簽名：

家長簽名 ：

與新住民子女關係：

家長電語：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備註：

1 ．請詳紐填寫正碓資料，以維護您的參布権益 。

2．本案報名 實格依計畫（簡章）內容規定 。

3. 活動洽詢 電語： （02)2388-9393 分機2371 。

4 ． 歡迎自行加印使用本頁報名 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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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2屆新住民及子女第夢計畫
個人實料使用授損同恋書

個人資料使用授楫說明

內政部移民署（以下簡稱本署）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（下稱個資法）梠關規定，向台端告紜下列

事項，靖台端詳閲：

利用之目的：為協助新住民及子女完成夢想，並將其對社會參與的熱情及對家庭用心
的付出與貢獻，透過彩片拍攝、成果冊出版及媒髖露出與大眾分享，藉此增加大眾對

新住民及子女的認識，促進多元文化社會。

個人資料蒐集類別：姓名、出生年月日、特徵 、婚姻、家庭、教育 、職業、聯絡方式 丶

財務情況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。

三、個人資料利用之地區丶對象丶方式：

（一） 地區：利用地區不限。

（二） 對象：一般大眾。

（三） 方式：

1.內政部與本署全球資訊網、新住民培力發展資訊網及本計畫棓關分絲專頁等官方網
玷 。

2．本署影音、書籍出版品及移民雙月刊 。

3 ．． 本署授權之赧章雜誌、託播刊登之平面丶電子網路丶電視及廣播媒髖。

註：本計畫根關個人實料將授損子本墨，並得由本墨授模為J:.列方式之推廣利用，台端不
得再以任何名義要求報酬、授楣金或賠償金等。

四丶依據個資法第3條規定，台端得行使查詢、閲覽、複製丶補充、更正、刪除或停止蒐
集、處理丶利用個人資料之權利，惟本署將依個資法及本計畫之梠關規定審核辨理。

五、本活動為編轉成果報告，利用台端個資，若不同意，請勿赧名，避免影舉椎益。另未

成年者，須由法定代理人閲讀、瞭解並同意。

六丶準據法與管轄法院：本同意書之解釋、適用與桂關爭議，均應依照中華民國法律處理，
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。

個人實料使用授楫同途書

人 （所有紐員皆須同恋）已閲讀

丶瞭解並同意上開內容，茲授椎內政部移民署，於個資法等柑關規範下有效管理與合理運用本人

固人資料，並以電瘟紀錄物或其他顛似媒髖永久保存。

此致內政部移民署

立同恋書人：

立同意書人：

立同意書人：

立同意書人：

（簽名） 法定代理人：

（簽名） 法定代理人：

（簽名） （無則免填） 法定代理人：

（簽名） （無則免填） 法定代理人：

（簽名）
, 

（簽名）

立同意書人： （簽名） （無則免填） 法定代理人：

註：未成年者，須由法定代璞人同念Jl签名。

（簽名）

（簽名）

（簽名）

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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